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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底线、目无法纪、信口雌黄……

拿什么整治你，直播带货？！

偷税漏税、拉踩后售卖自家的产品……近日，随着雪梨、林

珊珊等一批“网红”被查处，直播带货中售假、夸大宣传、套话设

局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没有底线的“带货销售”让人厌

恶，人们不禁要问：已成洼地的直播带货监管咋就这么难？

“ 炸 酱 面 过 水 差 点 意 思
……”，主播随即拿出自己带货的
炸酱说，“还是这地道”……没过
两天，主播改口说“肯德基这炸酱
面有家里妈妈做的味道”。

近日，北京某探店网红对肯
德基炸酱面前后截然相反的说法
在网上引来骂声一片。令人厌恶
的不仅是比变脸还快的态度，还
有“拉踩”的带货方式。11月 28
日，该网红首次出面解释，考虑到
拍第一个视频的方式欠妥，才拍
了第二个视频来弥补一下。他进
一步表示没收商家的钱，也没收
到律师函。但网友对他的解释并
不买账：谁没事出门会带一瓶炸
酱？第一个视频就像是策划好的
带货行为，挺没底线的。

纵观直播带货，没底线的事
屡见不鲜。

某主播孵化公司运营负责人
李强介绍，为了增加主播直播间
的互动量，前期剧本设定中故意
设计了主播“骂战”，甚至还会让
工作人员在直播间评论里发表一

些激烈的言辞引发观众争论。“直
播间增加了互动量，平台才会给
官方推流，才能有更多人看到你
的直播间。许多主播孵化公司的
主要业务就是培训主播、运营扶
持直播账号，为了流量，公司并不
在乎使用的手段有多低级。”

“就是个普通卖货，两个主播
却要为是否给福利、贴多少……
从分歧到争执，进而大吵。”老网
民王岩说，这就是司空见惯的剧
情，可参与的“新人”还是不断增
加。因为争执+福利，引发了人们
的好奇和欲望，“评论越来越多，
进入直播间的人眼看着从数千涨
到了上万，一些网友也深陷剧情
当中。这时，带货就开始了……”

“在直播带货中出现种种无
底线行为，主要是因为整个行业
的门槛太低，只要能说会道就能
成为主播，而主播孵化行业最大
的问题也是网红的教育培训问
题，缺乏专业知识和职业规范，主
播质量参差不齐”，DCCI 互联网
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说。

相关通报显示，朱宸慧、林珊
珊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以
虚构业务把从有关企业取得的个
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
换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
偷逃个人所得税分别为 3036.95
万元和1311.94万元。因偷逃税
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
并处罚款分别共计6555.31 万元
和 2767.25 万元……11月 22日，
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发文公布了
对朱宸慧、林珊珊两名网络主播
的处罚，让瞠目结舌的消费者不
禁发出疑问：她们到底是如何偷
漏税的，难道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吗？

带货主播的收入包括“坑位
费”、打赏收入、佣金提成、广告
代言等多种。北京市中闻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王维维介绍，其中“坑
位费”、佣金提成等应该被认定为
劳务收入，按照目前的税率，个税
税率在 3%至 45%之间，收入越
高，税率越高。头部主播的高收
入应缴纳税率应该属于 45%一
档。如果主播成立工作室等个人

独资企业，并以这些个人独资企
业的名义赚取这部分收入，纳税
主体便变成了工作室，这样就将
本来视为劳务报酬的收入转变为
企业收入。尤其是在一些有税收
优惠政策的“税收洼地”设立公
司，主播就能以较低的优惠税率
缴税。

王维维说：“网络主播成立个
人工作室等个人独资企业，在法
律框架范围内合理合法的进行是
被允许的，但是以此转变收入性
质，把工作室作为虚构业务逃避
税款的工具，却是违法操作。”

王维维认为，主播带货没有
可参考的定价依据或价格标准，
其提供的服务难以区分团队和个
人的贡献，加之其工作室的经营
内容和税务规范不够细化，以致
某些主播会乘机钻空子，甚至还
有瞒报、少报收入的行为。这些
问题背后折射出暴利让不少从业
者求财心切，法律意识淡薄导致
自觉纳税、积极纳税的主动性不
高，相关法律滞后造成其纳税制
度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难以适应。

刚买到的被主播声称“全网最
低价”的产品，在其他平台价格更
低；被称是因为补贴才会“一元”秒
杀的福利，其实就是因为产品本身
质量差；疯狂刷评论抢到的“限量
版”抽奖礼品，第二天又上架了……

“便宜、抽奖、主播提供体验式购物
是吸引消费者的手段”，顾客邹怡感
叹，“我觉得在直播间被耍得团团
转，真真假假太难分辨了”。

下单的次数多了，邹怡渐渐发
现，每个直播间的套路和话术都如
出一辙。“抢到就是赚到，这个价格
只限今天，全年最低折扣……”这些

“逼单”“憋单”套话，她随口都能说
出一大串。

3 月 31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
布了《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
在线调查报告》，在直播带货的全流
程中，消费者满意度最低的环节是
宣传环节，而在消费者对电商直播
行业“吐槽”中，最为突出的关键词
是“夸大其词”。

10月 29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和河北省消费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
发布了直播带货消费体验调查结
果，在100个直播带货体验样本中，
33 个涉嫌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其
中，有17个样本涉嫌虚假夸大宣传。

虚假宣传导致的直播间“翻车”
事件不在少数，问题的根源在于线
上交易监管难于线下。王维维认
为，直播带货主体多且具有即时性、
商品信息不充分、主播的口头营销
带有随意性等特点，发生纠纷后，具
体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往往导致取
证、维权困难。

“主播带货过程中使用了《广告
法》中明确禁用的极限词‘最低折
扣’，但口头推销难以像文字广告有
载体固定下来当作证据。除非能获
取到这些对话的实际监控，但这显
然比较困难”，王维维说。

关于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定也
过于分散，同一问题可能涉及《价
格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多部法律，因此出现问题更难监
管。

直播带货作为一个新兴行业，针
对性的法律和监管滞后、违法违规成
本过低、平台为了短期效益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这都必然导致在发展
初期会经历乱象丛生的野蛮生长阶
段。

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
说，平台必须加大对直播带货不良行
为的日常审核、监督和处罚，加大技术
投入，通过技术监管来降低人工审核
的压力。还需要有关部门重拳出击，
出台针对直播带货行业更加清晰、细
致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不同部门之间
要建立多方协同治理机制，明确各自
监管职能，对违法违规直播带货行为
加大曝光力度，并建立劣迹主播黑名
单制度。

近两年，国家和行业内针对直播
带货的政策文件已在不断出台，如已
发布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强
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
知》《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
等，其中对于很多直播带货中的不良
行为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规范，对于商
家、主播、平台的三方责任有更明确的
责任界定。

“从规范的出台，到对网络主播的
定期税收检查、公布网络主播警示名
单等措施释放的信号来看，直播带货
行业的野蛮生长状态将要结束，未来
的直播带货会朝向更规范的方向发
展。”刘兴亮说。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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